编制说明

校内各学院、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上海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办法》（沪财发〔2022〕1号，以下简称《办法》），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教委系统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留中小企业工作管理的通知》（沪教委国资〔2023〕67号）要求，现就各部门政府采购计划编制说明如下：

1、 政府采购预留中小企业实施计划填报的范围：

1、 属于《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年版)》的通知沪财采〔2023〕32号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项目。

2、 属于集中采购目录以外，达到本市政府采购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即政府采购限额标准）100万元的项目。

2、 政府采购预留中小企业政策要求：

1、 政府采购项目（限额标准100万元（含）以上项目），原则上需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其中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应当将采购项目整体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 拟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除框架协议（电子集市）采购项目外，其余情形皆需论证。

3、 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和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拟预留中小企业资金还需要明确小微企业预留的金额。根据要求应预留其预算总额的30%以上给中小企业，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同时，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强财税支持政策落实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财预[2023]76号)最新要求，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份额由30%以上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的政策延续至2026年底。
4、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即可享受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对投标（响应）供应商的企业类型不作

要求；在工程和服务采购项目中，工程或者服务由中小企业

承建（承接）即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对采购项目中涉及的货物制造商的企业类型不作要求。

3、 部门政府采购计划其他说明：

1、 采购计划仅作为政府采购编号申请使用，项目预算待校内立项后予以确认。
2、 填报部门政府采购计划不用再提交政府采购编号申请表，拟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项目还需要提交论证材料。

3、 采购品目填写请参考《关于印发<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通知》（财库〔2022〕31号）

4、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沪财采〔2020〕10号），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需要公开采购意向。建议在采购计划提交时一同提交。
5、 论证材料和意向公开内容可以在采购计划填写时一并提交，特殊事项如一招三年，单价采购，单一来源等请在这里备注。

6、 电子版发送邮箱<zbb@usst.edu.cn>时一定要填写联系方式。

7、 如有疑问可以通过Welink搜索809634150007980337或者扫码加入部门政府采购计划编制群咨询。
